
南京鳄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A 级、B 级保温新型材料技术研发改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其他需

要说明的事项”中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以

及整改工作情况等，南京鳄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A级、B级保温新型材料技术研发改建

项目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施工简况

南京鳄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星甸工业集中区翠云南路 8

号，建设 A级、B级保温新型材料技术研发改建项目，该项目已取得南京市浦口区行政

审批局备案证，备案号：浦行审备[2022]166号。项目建成后具有年生产 A级保温材料 5

万米(约 996m3)、B级保温材料 10万米(约 9998m3)的能力。南京鳄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投资 60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12万元。

1.2 验收过程简况

南京鳄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0日开工建设，2022年 12月 10日建

成调试，2022年 12月南京鳄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启动验收工作，本次验收范围为：

南京鳄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A级、B级保温新型材料技术研发改建项目整体验收。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

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按环保局的要求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管理，建立健全企业的

环保监督、管理制度。

（2）环境监测计划

建设单位定期进行环境监测，以便及时了解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情况，并采

取相应措施，消除不利因素，减轻环境污染，使各项环保措施落到实处。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无。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无。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无。

3、整改工作情况

无。


